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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通緝犯等人犯歸案事宜會議 

壹、時間：109年 3月 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時 

貳、地點：法務部廉政署 1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:司法院葉副秘書長麗霞、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:詳出席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幕僚報告：(略) 

柒、說明及討論 

一、司法院說明：(略) 

二、討論及意見交流：(略) 

捌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訊問方式 

（一）實施遠距視訊 

1、依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高等檢察署研商防疫期間辦理

強制處分戒護、移送及訊問被告具體措施研議結論，

認防疫期間為避免人員接觸交叉感染風險，應以減少

接觸為原則，且以視訊方式訊問被逮捕、拘禁人亦能

獲合法之聽審，合於正當法律程序，無適法性疑慮，

建議採視訊方式進行訊問。請司法院、法務部及司法

警察機關責成所屬院、檢、司法警察機關申租或使用

通訊軟體 Zoom行動視訊會議系統，因應遠距視訊。 

2、請各司法警察機關因地制宜，整備適當之遠距訊問場

所；另臺北、桃園、高雄三處國際機場部分，請航警

局整備適當之遠距訊問空間，由司法院提供透明材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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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如壓克力）隔離板，以備不時之需。 

（二）就地訊問 

1、如認有不宜以視訊方式訊問被告或聲請羈押者，檢察

官、法官得採就地訊問方式進行，減少被逮捕之拘禁

人移動，請各司法警察機關整備簡易庭訊場所，並視

個案實際情形互相聯繫協調院、檢、警三方提供適當

防護設備（衣）予相關執勤人員，充分做好防護措

施。 

2、如認必要，並洽請各地衛生主管機關協助提供防疫流

程、應注意事項、或消毒等協力資源。 

（三）解送人犯至檢、院訊問 

該管檢察署、法院認仍有解送被告到庭訊問之必要者，

應備妥適當之隔離防護措施，例如所有人員（含被告）

配戴口罩，戒護人員必要時得另著防護衣，並儘可能使

用透明隔離設備分隔被告。 

二、解送被告 

（一）為避免監所收容人遭受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感

染，法官或檢察官於訊問被告後，如認非屬涉案情節

重大，應審酌是否依法予以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

（含限制出境、出海），併命被告遵守一定事項。受訊

問後准予羈押或緝獲應送執行之被告，協請解送之司

法警察解送至監所。 

（二）對於疑似感染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之人犯(可參考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公告之具感染風險民眾檢疫

標準判斷)，法官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諭知責付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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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責付予司法警察，應協請司法警察將其送至隔離

或檢疫處所，俟隔離或檢疫期滿後再行傳喚到庭。 

（三）上開解送、護送被告部分應視狀況洽請衛生主管機關

協助提供防疫相關注意事項及協助檢視解送人犯流

程，或協助採取適當之防疫措施。 

三、矯正機關應變計畫 

矯正機關因應流行疫情變化，依「法務部矯正署因應矯正

機關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預防及緊急處理計畫」

所訂應變措施，如有停止接收新收、移監或借提寄禁收容

人等防控措施，請各院、檢、司法警察機關配合辦理。 

四、人犯戒護移送歸案措施 

109年 2月 20日法務部召開「研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防疫期間具中港澳地區旅遊史之入境通緝犯歸案方式」會

議紀錄及 109年 3月 2日「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高等檢察

署研商防疫期間辦理強制處分戒護、移送及訊問被告具體

措施」，請各與會機關一併參考辦理。 

五、其他協調事項 

（一）各院、檢以法警室，矯正機關以戒護科中央台為直接

聯繫窗口；另請各院、檢、司法警察機關、矯正機關

設置各轄行政事項緊急聯繫窗口，由臺高院、檢彙送

各相關單位作為業務聯繫協調使用。各轄視實際需要

得成立各別聯繫群組，以因應實際運作。 

（二）院、檢與矯正機關交接被告請保持事先聯繫，得以傳

真押票或指揮書先行。收容人如有不適合迎提或提訊

之情形者，請矯正機關先以電話通知迎提或提訊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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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。 

（三）院、檢人犯移監收監規定，請矯正署提供目前因應措

施供各院、檢參考。 

（四）請各司法警察機關於查獲通緝犯之詢問筆錄，載明被

告之旅遊史、接觸史及身體狀況（例如有無發燒或呼

吸道症狀）等，並向當地衛生、民政等機關查詢該人

犯是否屬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等情形，以利後續

院、檢、矯正機關為適當之處置。 

（五）請各相關機關密切注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

訊息，隨時更新，因應調整。 

（六）有關境外通緝犯返國部分，為避免夜間入境留置於航

警局，造成航警局執勤人員負擔及壓力，請相關單位

於接獲緝獲通知後，儘速處理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、散會(17時 40分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席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  


